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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

草案
1.
概述

1.1
宗旨

WMO此项政策的宗旨是为促进、鼓励和推动整个WMO的性别平等，以及建立一种可衡量进展的机制1。

1.2
定义

1.2.1
就此项政策而言，WMO已采用经社理事会（ECOSOC）通过的有关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定义，而联合国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已确定了性别及性别平等的定义。

1.2.2
ECOSOC于1997年7月18日确定的社会性别问题主流化的结论1997/2是“评估在各领域和层面所规划的行动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的过程，包括立法、政策或计划。该战略使男性和女性的关注和经验成为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层面的政策和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保证男性和女性可平等受益，且消除不平等。最终目标是实现性别平等”。

	性别是指有关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属性和机会、男性和女性以及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关系、女性之间的关系和男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属性、机会和关系均是通过社会化进程而构建的和获得的。它们是有特定的环境和时间的，且易改变。性别决定特定环境中的男性或女性所盼望、所得及价值所在。在大部分社会中，男性和女性之间在肩负的责任、开展的活动、获得和管理资源以及决策机会方面存在差异和不平等（参考：联合国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
	性别平等是指男性和女性及男孩和女孩的平等权利、责任和机会。平等并非指男性和女性是一样的，而是指男性和女性的权利、责任和机会不再取决于他们出生时的性别。性别平等的意思是要考虑到男性和女性的利益、需求和优先重点，了解男性和女性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别平等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完全涉及到男性以及女性。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等被视为人权问题以及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指标（参考：联合国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


1.3
WMO性别平等的愿景

1.3.1
WMO此愿景是为在天气、气候、水文、水资源和相关环境问题的专门知识和国际合作方面处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从而促进世界人民的安全与福祉和各国的经济效益。

1.3.2
这一愿景的性别前景是为了通过平等的雇用机会全面发掘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和人力潜能（参见3.3.2(a)），并带来能够响应男性和女性需求以及对其生活十分重要的更好的环境服务。

2.
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的原理

2.1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项全球公认的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的战略。联合国已采取专项行动来消除性别歧视。此类行动特别包括1995年“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ECOSOC认可的结论1997/2、联合国大会决议52/100，以及更近期的千年发展目标：“促进性别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

2.2
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专门机构，WMO贯彻执行了此项战略，至今已就性别问题进行了两次全球调查，并分别在1997年和2003年召开了两次气象和水文妇女会议。这些活动提出了许多建议并确定了行动领域。2007年3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社会性别主流化专家会议上就起草此项政策对这些建议和WMO决议33（Cg-14）加以了考虑，与会者有各区域和WMO各技术委员会的代表。

3.
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方案

3.1
目标

总体目标就是要实现性别平等。提供更好的和性别敏感性的环境服务将有助于进一步响应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的人道主义需求。

3.2
战略

为了实现此目标，WMO将采用一项三位一体的方法。首先，社会性别主流化力图确保在聘用、决策和提供服务时要考虑男女的各种要求和经验。其次，根据WMO上次的性别分析结果，针对性别给予适当干预。第三，应建立机制来监督各层面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活动。

3.3
目的

3.3.1
WMO的三项最高目的如下：

（a）
制作涉及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参数的更为准确、及时和可靠的预报和预警；

（b）
促进向公众、政府和其他用户提供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信息和服务；

（c）
提供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和建议，以支持政策和决策以及实施经认可的国际发展目标和多边协议。

3.3.2
关于上述目的，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着重于提供均衡的、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环境服务，并将为下列性别敏感行动奠定基础：

（a）
雇用：


（i）
采用均衡的聘用、选拔和留用规范；


（ii）
提供平等的工作条件（休假、每天工作时间、工资、设备、退休和其他津贴）；


（iii）
在地、区域和国际层面提供平等的培训机会；


（iv）
提供平等的提升机会；


（v）
在各级别平等分派工作职责；


（vi）
不同个人/家庭状况的平等工作/生活安排；


（vii）
男女平等参与WMO各项活动和计划的机会；


（viii）
男女参与就业问题决策；

（b）
环境服务的提供：


（i）
获取、阐明和使用信息和服务；


（ii）
有效参加公众教育和意识活动；


（iii）
用户参加WMO活动的性别平衡；


（iv）
有效考虑各用户的需求。

3.4
行动框架

本框架为WMO及其会员提供了指导和方针。本框架的四项主要要素如下：

（a）
管理：


（i）
高级管理人员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的有效支持、责任和透明度；


（ii）
常规预算计划中为社会性别主流化活动提供足够的资金；


（iii）
与利益攸关方的所有交流和磋商要包括性别平等问题；


（iv）
就性别平等问题促进各国间更为明确的交流；


（v）
制定具性别敏感性的人力资源政策；


（vi）
在WMO各级部门任命性别联系人以解决针对性别的问题；


（vii）
建立指导社会性别主流化活动的机制；

（b）
雇用：


（i）
在招聘、选拔、提升方面实施具性别敏感性行动并保持工作与生活平衡；


（ii）
在工作条件和津贴分配方面实施具性别敏感性政策；


（iii）
为所有员工的职业发展提供在职教育和培训的同等机会；


（iv）
制定和实施宣传计划，以促进气象学、水文学及相关科学成为男性和女性从事的具有魅力的职业；

（c）
更好的服务提供：


（i）
在提供及时和有效服务时应考虑男性和女性的具体需求；


（ii）
男性和女性积极参与制定为用户提供的服务；


（iii）
在选择参与用户论坛的与会者时要注意性别平等；

（d）
有效的监督和评估：


（i）
收集和分析性别问题的资料；


（ii）
NMHS就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进展作出年度分析和反馈；


（iii）
评估实施WMO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的影响；


（iv）
NMHS与国际组织间分享（交流）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最佳规范；


（v）
说明和不断改进本框架的各项要素。

3.5
实施

3.5.1
此项政策的成功取决于WMO及其会员的支持。此项政策将通过WMO各主要计划、区域协会、技术委员会和会员（包括NMHS）在国家和国际开展的共同协调活动予以实施。

3.5.2
鉴于会员间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差异，重要的是NMHS要制定能切实满足其当地需要的行动计划。上述框架旨在帮助实施此政策。

3.6
作用和职责

确保有效实施此项政策的职责由下列人员负责：

（a）
WMO各会员国的常任代表和秘书长在其各自层面最终负责此项政策的实施；

（b）
所有工作人员、决策者、服务提供方和性别联系人应本着本政策所述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方案的精神来实施其各项活动。

3.7
监督

3.7.1
每年将通过适当机制对此项政策的实施进行审议（参见3.2）。

3.7.2
将向秘书长报告进展情况，秘书长将把此信息转达会员国并向执行理事会/大会提交报告。


1 本文件所有提及WMO之处，均包括秘书处及其计划、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技术委员会和区域协会。





